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震
災
災
區
個
別
建
黨
物
重
建
輔
導
措
施

進榮王

豆
、
均
占5
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九
月
廿
一
日
臺
灣
中
部
地
區
發
生
近
百
年
來
最
大
地

震
，
造
成
房
屋
倒
塌
，
人
員
傷
亡
，
災
情
慘
重
，
舉
國
上
下
旋
即
投
入
救

災
安
置
及
緊
急
搶
修
工
作
。
總
統
復
於
九
月
廿
五
日
頒
布
緊
急
命
令
，

政
府
各
項
搶
修
工
作
循
序
進
行
，
緊
急
救
災
安
置
工
作
告
一
段
落
後
，
即

將
進
入
長
期
復
興
重
建
階
段
，
為
期
各
級
政
府
所
擬
之
重
建
計
畫
均
有
原

則
可
資
遵
循
，
行
政
院
妥
訂
定
「
災
後
重
建
計
畫
工
作
綱
領
」
。
同
時
，
為

因
應
緊
急
命
令
有
效
期
限
屆
滿
後
，
災
區
重
建
工
作
持
續
推
動
之
需
要
，

行
政
院
復
研
擬
「
九
一
二
災
區
重
建
暫
行
條
例
」
草
案
，
送
請
立
法
院
三

讀
通
過
後
，
於
八
十
九
年
二
月
三
日
公
布
實
施
，
由
各
相
關
單
位
據
以
執

行

依
據
院
頒
「
災
後
重
建
計
畫
工
作
綱
領
」
的
指
導
，
災
區
重
建
分
為

「
個
別
建
物
重
建
」
與
「
整
體
重
建
」
二
大
類
型
。
所
謂
「
個
別
建
物
重

建
」
'
係
指
獨
棟
、
產
權
清
題
，
不
涉
及
都
市
計
畫
變
更
，
也
非
位
於
整
體

重
建
計
畫
地
區
之
個
別
建
物
，
依
都
市
計
畫
法
及
非
都
市
土
地
使
用
管
制

規
則
辦
理
重
建
或
整
建
。
而
所
謂
「
整
體
重
建
」
'
係
指
依
「
都
市
更
新
條

例
」
劃
設
都
市
更
新
地
區
及
更
新
單
元
或
依
「
都
市
計
畫
法
」
擴
大
都
市

計
畫
範
園
，
採
區
段
徵
收
、
市
地
重
劃
等
方
式
進
行
整
體
地
區
之
重
建
、

整
建
與
維
護
，
原
住
民
摩
落
與
農
村
緊
落
則
依
「
農
村
摩
落
重
建
計
畫
作

建業

。規

因範
筆」

者劃
對設

個農
51 iJ 村

諾雲
重量

篇章
關也

-H+區
盟及
最原

為住
熟旻
眾荒 均主

7 落
本重

文建
將地
以區
個辦
別理
建重

物
重
建
為
介
紹
內
容
。

貳
、
徊
別
走
築
勛
章
建
輔
導
原
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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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活
動
斷
層
兩
側
一
定
範
圍
內
加
強
管
制

本
次
地
震
係
因
車
籠
埔
斷
層
錯
動
所
引
起
，
根
據
災
後
建
築
物
受
損

情
形
調
查
結
果
顯
示
，
大
部
分
受
損
建
築
物
集
中
於
活
動
斷
層
經
過
地

區
，
尤
其
活
動
斷
層
兩
倒
建
築
物
受
損
情
形
更
為
顯
著
。
由
於
活
動
斷
層

有
週
期
性
錯
動
特
性
，
為
避
免
下
次
錯
動
時
再
造
成
嚴
重
災
情
，
對
於
活

動
斷
層
兩
側
一
定
範
圍
內
之
重
建
宜
加
強
管
制
。

二
、
簡
化
建
築
許
可
申
請
程
序

為
避
免
災
區
大
量
建
築
物
同
時
申
請
建
築
'
地
方
主
管
建
築
機
關
人

力
難
以
配
合
，
影
響
重
建
時
程
。
對
於
原
領
有
使
用
執
照
之
建
築
物
或
原

有
合
法
建
築
物
，
因
地
震
受
損
原
地
申
請
重
建
者
，
其
申
請
建
造
執
照
與

施
工
管
理
之
處
理
程
序
得
以
簡
化
。

三
、
提
供
補
助
及
獎
助
措
施
，
以
減
輕
災
民
之
經
濟
負
擔

本
次
震
災
造
成
災
區
大
量
建
築
物
嚴
重
受
損
，
建
築
物
重
建
所
需
費

用
龐
大
，
非
災
巨
大
部
分
民
眾
經
濟
能
力
所
能
負
擔
。
為
減
輕
災
區
民
眾

經
濟
壓
力
，
政
府
應
提
供
相
關
補
助
及
獎
助
措
施
，
如
優
惠
貸
款
、
規
劃

設
計
費
獎
勵
、
稅
捐
減
免
等
，
以
協
助
災
區
民
眾
重
建
家
園
，
加
速
災
區

之
復
建
。四

、
放
寬
原
合
法
建
築
物
容
積
率
及
建
蔽
率
規
定
，

以
利
就
地
安
置

為
避
免
因
都
市
計
畫
、
區
域
計
畫
或
建
築
管
理
法
令
之
修
改

，
導
致

原
領
有
使
用
執
照
之
建
築
物
或
原
有
合
法
建
築
物
，
困
地
震
損
害
原
地
重

建
時
，
無
法
按
原
有
建
築
面
積
或
樓
地
板
面
積
重
建
，
影
響
原
有
住
戶
之

安
置
，
宜
放
寬
原
有
合
法
建
築
物
原
地
重
建
之
容
積
率
及
建
蔽
率
規
定
，

允
許
得
在
不
超
過
原
建
築
基
地
面
積
及
樓
地
板
面
積
下
重
建
。

五
、
提
供
專
業
輔
導
及
諮
詢
服
務

災
區
個
別
建
築
物
重
建
，
涉
及
建
築
執
照
的
申
請
、
建
築
物
的
規
劃

設
計
及
新
舊
貸
款
的
申
辦
等
，
均
需
專
業
人
員
的
協
助
，
為
加
速
災
區
民

眾
重
建
，
宜
協
調
相
關
專
業
團
體
提
供
專
業
輔
導
及
諮
詢
服
務
。

參
、
徊
別
達
築
抄
重
建
具
體
輔
導
措
施

一
、
車
籠
埔
斷
層
線
兩
側
管
制
範
圍
之
劃
定
公
告

為
加
強
車
籠
埔
斷
層
線
兩
側
地
區
建
築
行
為
之
管
制
，
以
減
少
活
動

斷
層
再
次
錯
動
時
，
可
能
造
成
之
損
失
，
內
政
部
已
協
助
災
區
政
府
針
對

車
籠
埔
活
動
斷
層
所
經
過
地
區
公
告
相
關
禁
限
建
管
制
措
施
。

H
禁
限
建
範
圍
劃
定
原
則

L

活
動
斷
層
線
未
明
確
地
區
之
禁
限
建
範
圖
為
活
動
斷
層
線
西
倒

(
下
盤
)
三
十
公
尺
、
東
側
(
上
盤
)
五
十
公
尺
範
圍
內
之
帶
狀
地
區
。

之
活
動
斷
層
線
明
確
地
區
之
禁
限
建
範
圈
，
為
活
動
斷
層
線
兩
側
各

十
五
公
尺
範
圍
內
之
帶
狀
地
區
。

口
禁
限
建
範
圍
面
積
概
估

L

都
市
土
地
:
由
於
都
市
計
畫
地
區
活
動
斷
層
線
均
明
確
，
以
活
動

斷
層
線
兩
倒
各
十
五
公
尺
範
圍
內
之
帶
狀
地
區
為
禁
限
建
範
圍
，
酒
蓋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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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五
公
頃
，
其
中
住
宅
區
約
二
十
五
公
頃
、
公
共
設

施
用
地
約
十
公
頃
，
其
餘
屬
風
景
區
、
保
護
區
及
農
業
區
。

立
非
都
市
土
地

.. 

若
以
活
動
斷
層
線
明
確
地
區
之
禁
限
建
範
圖
為
活

都
市
土
地
面
積
約
一

動
斷
層
線
兩
側
各
十
五
公
尺
範
圍
內
之
帶
狀
地
區
，
活
動
斷
層
線
未
明
確

地
區
之
禁
限
建
範
圖
為
活
動
斷
層
線
西
側
(
下
盤
)
三
十
公
尺
、
東
側

(
上
盤
)
五
十
公
尺
範
圍
內
之
帶
狀
地
區
概
算
，
則
涵
蓋
之
非
都
市
土
地
面

積
約
二
四
八
公
頃
。

匡
管
制
原
則

L

公
有
建
築
物
禁
止
興
建
。

之
私
有
建
築
物
高
度
不
超
過
二
層
樓
，
黨
高
不
超
過
七
公
尺
，
得
特

許
興
建
，
並
限
作
自
用
農
舍
或
住
宅
使
用
。

一
一
、
個
別
建
築
物
申
請
重
建
程
序
簡
化
規
定

為
簡
化
災
區
建
築
管
理
行
政
程
序
，
以
加
速
災
區
個
別
建
築
物
之
重

建
，
內
政
部
依
據
「
九

一
二
震
災
重
建
暫
行
條
例

」
第
五
十
七
條
規
定
，

已
訂
有
「
九
一
二
震
災
災
區
建
築
管
理
簡
化
規
定
」
，
其
主
要
內
容
如
下

.. 

ω
U合
法
建
築
物
拆
除
重
建
或
改
建
或
修
建
申
請
建
築
執
照
簡
化
規
定

災
區
合
法
建
築
物
，
經
直
轄
市
、
縣
(
市
)
主
管
建
築
機
關
認
定
係

因
地
震
損
壞
，
必
須
拆
除
重
建
或
改
建
或
修
建
者
，
其
申
請
建
築
執
照

時
，
得
依
下
列
規
定
簡
化

.. 

L

建
造
執
照
及
雜
項
執
照
審
查
，
依
建
造
執
照
及
雜
項
執
照
規
定
項

自
審
查
及
簽
證
項
目
抽
查
作
業
要
點
辦
理
。

立
建
造
執
照
及
雜
項
執
照
規
定
審
查
之
項
目
，
得
由
建
築
師
公
會
預

為
審
查
，
經
審
查
合
格
者
，
直
轄
市

、

縣
(
市
)
主
管
建
築
機
關
得
逕
為

核
發
建
造
執
照
及
雜
項
執
照
，
並
於
申
報
聞
工
前
複
審
，
經
複
審
合
格

者
，
始
得
開
工
。

1

農
舍
申
請
建
築
免
檢
附
無
自
用
農
舍
證
明
、
實
際
從
事
農
業
生
產

之
證
明
及
農
地
應
有
耕
作
事
實
之
證
明
。

4

五
層
以
下
建
築
物
興
工
前
或
施
工
中
變
更
主
要
構
造
、
位
置
或
設

備
內
容
、
位
置
或
高
度
或
面
積
者
，
得
由
建
築
師
或
相
關
專
業
技
師
依
相

關
法
令
簽
證
負
責
，
並
函
請
主
管
建
築
機
關
備
查
，
免
申
請
變
更
設
計

，

於
竣
工
後
，
備
具
相
關
竣
工
團
一
次
報
驗
。

1

其
他
經
直
轄
市
、
縣
(
市
)
主
管
建
築
機
關
認
有
必
要
簡
化
，
並

報
經
中
央
主
管
建
築
機
關
核
定
之
事
項
。

川
鬥
原
領
有
使
用
執
照
之
建
築
物
原
地
拆
除
重
建
或
改
建
或
修
建
簡
化

規
定

L

災
區
原
領
有
使
用
執
照
之
建
築
物
，
經
直
轄
市
、
縣
(
市
)
主
管

建
築
機
關
認
定
係
因
地
震
損
壞
，
必
須
原
地
拆
除
重
建
或
改
建
或
修
建

者
，
得
於
九
十
四
年
二
月
四
日
以
前
檢
附
原
領
使
用
執
照
、
土
地
權
利
證

明
文
件
及
其
他
相
關
文
件
向
當
地
主
管
建
築
機
關
報
備
，
依
不
超
過
原
有

使
用
執
照
許
可
之
層
棟
戶
數
、
各
層
面
積
、
各
層
用
途
及
建
築
物
高
度
於

原
地
建
造
，
免
請
領
建
造
執
照
及
雜
項
執
照
。
但
有
關
結
構
安
全
、
防

火
、
避
難
設
施
及
消
防
設
備
等
，
仍
應
依
法
由
建
築
師
及
專
業
工
業
技
師

等
辦
理
，
並
依
規
定
簽
證
負
責
。

立
依
前
述
規
定
報
備
之
建
築
物
，
應
於
核
准
報
備
之
日
起
一
年
內
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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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
聞
工
，
並
應
於
申
報
聞
工
時
，
檢
具
經
建
築
師
及
專
業
工
業
技
師
設
計

簽
證
之
工
程
圖
樣
、
說
明
書
及
其
他
相
關
文
件
申
請
該
管
主
管
建
築
機
關

備
查
，
並
核
定
竣
工
期
限
。
於
工
程
完
竣
後
，
依
建
築
法
相
關
規
定
申
請

使
用
執
照
。

叫
阿
建
築
期
限
放
寬
規
定

建
築
物
施
工
中
困
地
震
影
響
必
須
變
更
設
計
、
停
工
或
部
分
拆
除
重

行
建
築
者
，
其
建
築
期
限
得
申
請
該
管
主
管
建
築
機
關
視
實
際
需
要
，
酌

予
增
加
。

同
因
地
震
損
壞
建
築
物
之
認
定

災
區
建
築
物
因
地
震
損
壞
，
必
須
拆
除
重
建
或
改
建
或
修
建
之
認

定
，
得
由
直
轄
市
、
縣
(
市
)
主
管
建
築
機
關
視
實
際
需
要
規
定
之
。

三
、
補
助
及
獎
勵
規
定

抖
優
怠
貸
款

住
宅
重
建
貸
款
每
戶
最
高
三
百
五
十
萬
元
，
其
中
一
百
五
十
萬
元
以

下
免
息
，
逾
一
百
五
十
萬
元
部
分
，
固
定
年
利
率
三
%
。

的
稅
指
減
免

L

於
震
災
發
生
時
起
至
重
建
開
始
止
，
免
徵
房
屋
稅
及
地
價
稅

.• 

其

地
價
稅
之
兔
徵
期
間
最
長
三
年
。

Z

重
建
期
問
，
房
屋
建
築
基
地
，
免
徵
地
價
稅
。

川
同
重
建
規
劃
設
計
費
獎
勵

為
減
輕
災
區
民
眾
重
建
之
經
濟
負
擔
，
內
政
部
已
訂
有
「
九
二
一
大

地
震
災
區
個
別
建
築
物
重
建
規
劃
設
計
費
獎
勵
要
點
」
'
其
主
要
內
容
如

下
L

適
用
對
象

.. 

災
區
建
築
物
經
當
地
主
管
建
築
機
關
認
定
係
因
地
震

損
壞
原
地
個
別
拆
除
重
建
並
作
為
下
列
用
途
之
建
築
物
或
住
宅
單
元
。

川
農
舍
。

問
原
住
民
住
宅
。

叫
住
宅
、
店
舖
住
宅
、
集
合
住
宅
。

Z

適
用
期
限

.. 

九
十
年
三
月
三
十
一
日
以
前
提
出
申
請
獎
勵
之
案

件

1

規
劃
設
計
應
配
合
事
項

.. 

川
應
委
託
開
業
建
築
師
辦
理
規
劃
設
計
。

川
農
舍
及
原
住
民
住
宅
規
劃
設
計
應
配
合
事
項.. 

@
按
其
建
築
面
積
至
少
百
分
之
五
十
以
上
設
置
斜
屋
頂
。

@
建
築
材
料
宜
採
用
能
配
合
當
地
自
然
景
觀
及
人
文
環
境
的
材
料
，

建
築
物
造
形
及
色
彩
宜
考
慮
環
境
調
和
為
原
則
。

@
建
築
基
地
之
法
定
空
地
除
通
路
、
停
車
空
間
及
其
他
必
要
設
施
者

外
，
應
予
植
栽
綠
化
。

@
其
他
直
轄
市
、
縣
(
市
)
政
府
或
經
其
授
權
之
鄉
(
鎮
、
市
)
公

所
規
定
應
配
合
事
項
。

閉
住
宅
、
店
舖
住
宅
、
集
合
住
宅
規
劃
設
計
應
配
合
事
項

.. 

們
以
建
築
材
料
宜
採
用
能
配
合
當
地
自
然
景
觀
及
人
文
環
境
的
材
質
，

建
築
物
造
型
及
色
彩
宜
考
慮
環
境
調
和
為
原
則
。

@
建
築
基
地
之
法
定
空
地
除
通
路
、
停
車
空
間
及
其
他
必
要
設
施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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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
，
應
予
植
栽
綠
化
。

@
建
築
基
地
面
積
在
一
千
五
百
平
方
公
尺
以
上
者
，
應
自
建
築
線
退

縮
四
公
尺
以
上
建
築
。
但
直
轄
市
、
縣
(
市
)
政
府
或
經
其
授
權
之
鄉

(
鎮
、
市
)
公
所
另
有
規
定
者
，
從
其
規
定
。

@
建
築
基
地
面
積
在
一
千
五
百
平
方
公
尺
以
上
者
，
其
留
設
之
法
定

空
地
其
中
一
處
應
符
合
下
列
規
定

.. 

a

任
一
邊
最
小
寬
度
應
在
三
公
尺
以
上
。

b

留
設
最
小
面
積
應
在
基
地
面
積
之
十
分
之
一
以
上
。

c

至
少
有
一
段
應
臨
接
道
路
或
沿
建
築
線
之
退
縮
空
地
，
臨
接
長
度

應
在
三
公
尺
以
上
。

@
其
他
直
轄
市
、
縣
(
市
)
政
府
或
經
其
授
權
之
鄉
(
鎮
、
市
)
公

所
規
定
應
配
合
事
項
。

4

獎
勵
內
容

.. 

按
申
請
案
件
之
建
築
物
樓
地
板
面
積
每
平
方
公
尺
給

予
新
台
幣
四
百
元
規
劃
設
計
補
助
費
，
每
一
住
宅
單
位
最
高
補
助
新
台
幣

五
萬
元
。

1

申
請
方
式

川
受
理
單
位
.. 

由
內
政
部
洽
語
中
華
民
國
建
築
師
公
會
全
國
聯
合
會

協
助
辦
理
。

山
規
劃
設
計
補
助
費
於
領
得
建
造
執
照
後
發
給
。

r
a經
費
來
源

.. 

由
內
政
部
依
規
定
向
財
團
法
人
九
二
一
災
後
重
建
基

金
會
申
請
補
助
。

四
、
放
寬
原
合
法
建
築
物
容
積
率
及
建
蔽
率
規
定

.. 

(
依
「
九
一
二
震
災
重
建
暫
行
條
例
」
第
十
三
條
規
定
)

H
合
法
建
築
物
因
震
災
毀
損
者
，
得
由
原
建
築
物
所
有
人
檢
具
合
法

建
築
物
之
證
明
文
件
，
在
不
超
過
原
建
築
基
地
面
積
及
樓
地
板
面
積
原
則

下
，
向
直
轄
市
、
縣
(
市
)
主
管
機
關
提
出
重
建
之
申
請
。

口
合
法
建
築
物
因
震
災
毀
損
原
地
申
請
重
建
，
因
實
施
土
地
使
用
管

制
，
維
持
原
來
之
使
用
致
不
符
土
地
使
用
分
區
規
定
，
得
不
受
現
行
土
地

使
用
分
區
之
建
築
限
制
。
震
災
重
建
之
原
建
築
基
地
面
積
在
一
百
六
十
五

平
方
公
尺
(
約
五
十
坪
)
以
下
者
，
得
按
原
合
法
之
建
築
面
積
重
建
，
不

受
建
蔽
率
之
限
制
。

同
合
法
建
築
物
之
認
定
包
括

L
有
建
物
登
記
者
。

1

領
有
建
築
物
使
用
執
照
者
。

四 1
合該

忌地
建區
築實
物施
原建
建築
築質

量富
面旱
積室
及習

樓兀
成地 者

板
面

積
之
至刃

定

(
依
內

政
部
八
十
九
年
三
月
二
十
日
訂
定
之
「
九
一
二
震
災
重
建
暫
行
條
例
第
十

三
條
第
二
項
第
三
款
規
定
合
法
建
築
物
重
建
時
原
建
築
基
地
面
積
及
樓
地

板
面
積
認
定
要
點
」
規
定
)

L

實
施
建
築
管
理
前
已
建
造
完
成
之
合
法
建
築
物
重
建
時
原
建
築
基

地
面
積
及
樓
地
板
面
積
之
認
定
，
起
造
人
應
檢
附
下
列
文
件
之
一
申
請

之
。
該
文
件
已
載
明
原
有
合
法
建
築
物
之
基
地
面
積
及
樓
地
板
面
積
者
，

依
該
文
件
所
載
認
定
之
。
未
載
明
者
，
由
起
造
人
出
具
切
結
書
申
請
，
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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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主
管
建
築
機
關
邀
集
地
政
機
關
、
鄉
(
鎮
、
市
、
區
)
公
所
、
現
任
或

歷
任
村
里
長
實
地
會
勘
後
，
作
成
會
勘
紀
錄
認
定
之

.• 

合
法
建
築
物
為
農

舍
者
，
加
邀
農
政
機
關
會
同
辦
理
。

川
建
築
執
照
。

山
建
物
登
記
證
明
。

問
末
實
施
建
築
管
理
地
區
建
築
物
完
工
證
明
書
。

川
有
該
建
築
物
資
料
之
土
地
使
用
現
況
調
查
清
冊
或
卡
片
之
脖
向
本
。

問
完
納
稅
捐
證
明
。

間
繳
納
自
來
水
費
或
電
費
證
明
。

們
戶
口
遷
入
證
明
。

刷
地
形
圖
、
都
市
計
畫
現
況
圖
、
都
市
計
畫
禁
建
圓
、
航
照
圖
或
政

府
機
關
測
繪
地
園
。

2
.
前
項
各
款
規
定
文
件
因
九
一
二
震
災
毀
損
致
無
法
檢
具
時
，
得
由

當
地
擲
(
鎮
、
市
、
區
)
公
所
出
具
該
建
築
物
係
於
實
施
建
築
管
理
前
建

造
完
成
之
文
件
替
代
，
並
由
主
管
建
築
機
關
邀
集
地
政
機
關
、
鄉
(
鎮
、

市
、
區
)
公
所
、
現
任
或
歷
任
村
里
長
實
地
會
勘
後
，
作
成
會
勘
紀
錄
認

定
其
原
建
築
基
地
面
積
及
樓
地
板
面
積
;
合
法
建
築
物
為
農
舍
者
加
邀
農

政
機
關
會
同
辦
理
。

1

依
上
述
程
序
辦
理
原
建
築
基
地
面
積
及
樓
地
板
面
積
認
定
之
合
法

建
築
物
，
申
請
依
「
九
一
二
震
災
重
建
暫
行
條
例
」
第
十
三
條
第
三
項

(
免
檢
附
基
地
登
記
名
義
人
之
同
意
文
件
)
辦
理
重
建
時
，
原
建
築
基
地
地

號
、
面
積
、
樓
地
板
面
積
應
併
入
申
請
事
項
內
公
告
，
公
告
期
間
如
有
土

地
登
記
名
義
人
提
出
異
議
時
，
起
造
人
應
申
請
地
政
機
關
辦
理
鑑
界
認

{
疋
。五

、
放
寬
合
法
建
築
物
及
其
墓
地
非
屬
同
一
人
時
申
請
重
建

規
定
:
(
依
「
九
一
一
一
震
災
重
建
暫
行
條
例
」
第
十
三

條
規
定
)

仆
鬥
合
法
建
築
物
及
其
墓
地
非
屬
同
一
人
所
有
時
，
得
由
原
建
築
物
所

有
人
向
直
轄
市
、
縣
(
市
)
主
管
機
關
提
出
重
建
之
申
請
，
免
檢
附
土
地

登
記
名
義
人
之
同
意
文
件
。

山
該
管
主
管
建
築
機
關
受
理
前
項
申
請
時
，
應
即
通
知
土
地
登
記
名

義
人
，
並
將
該
申
請
事
項
刊
載
於
機
關
所
在
地
之
新
聞
紙
連
續
公
告
三

日
。
土
地
登
記
名
義
人
未
於
公
告
期
滿
三
十
日
內
以
書
面
提
出
異
議
者
，

該
管
主
管
機
關
始
得
審
查
第
一
項
申
請
。

同
土
地
登
記
名
義
人
於
前
項
規
定
期
間
提
出
異
議
時
，
該
管
直
轄

市
、
縣
(
市
)
政
府
應
即
進
行
調
處
，
不
服
調
處
者
，
應
於
收
受
結
果
十

五
日
內
，
提
出
仲
裁
或
向
司
法
機
關
訴
請
處
理
;
逾
期
未
提
付
仲
裁
或
向

司
法
機
關
訴
請
處
理
者
，
依
原
調
處
結
果
辦
理
。

四
土
地
登
記
名
義
人
於
規
定
期
間
提
出
異
議
，
逾
三
十
日
未
獲
該
管

直
轄
市
、
縣
(
市
)
政
府
調
處
決
定
者
，
應
於
該
三
十
日
期
滿
後
十
五
日

內
，
提
付
仲
裁
或
向
司
法
機
關
訴
請
處
理
。
仲
裁
機
關
或
司
法
機
構
未
為

判
斷
或
判
決
確
定
前
，
該
管
主
管
建
築
機
關
不
得
審
查
第
一
項
之
申
請
。

六
、
提
供
專
業
輔
導
及
諮
詢
服
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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仆
鬥
建
立
輔
導
組
織

.. 

協
調
中
華
民
國
建
築
師
公
會
全
國
聯
合
會
號
召

省
(
市
)
、
縣
(
市
)
建
築
師
公
會
組
成
個
別
建
築
物
重
建
服
務
圈
，
負
責

輔
導
災
區
民
眾
辦
理
個
別
建
築
物
重
建
工
作
。

出
舉
辦
災
區
個
別
建
築
物
重
建
講
習
說
明
會

.. 

結
合
中
央
銀
行
、
財

政
部
、
內
政
部
地
政
司
、
內
政
部
營
建
署
等
單
位
，
針
對
個
別
建
築
物
重

建
申
辦
流
程
、
規
劃
設
計
費
補
助
，
新
舊
貸
款
申
辦
作
業
等
項
目
，
赴
各

災
區
辦
理
講
習
說
明
會
，
以
協
助
災
區
民
意
重
建
。

同
提
供
災
後
重
建
相
關
問
題
諮
詢
服
務

.. 

協
調
災
後
個
別
建
築
物
重

建
服
務
團
，
設
置
電
話
專
線
，
提
供
重
建
諮
詢
服
務
，
受
災
嚴
重
地
區
並

司
考
慮
採
駐
地
重
建
諮
詢
服
務
。

學
申
、
舍
。
叉
口

E
S

‘
&
。
吋
-
F
Z
E

本
次
九
二
一
大
地
震
對
建
築
物
所
造
成
之
損
害
，
是
以
往
未
曾
經
歷

過
的
。
在
重
建
過
程
中
可
能
遭
遇
之
困
難
與
問
題
，
政
府
與
民
眾
亦
無
經

驗
可
循
。
目
前
已
採
取
之
相
關
措
施
，
或
可
解
決
部
分
已
發
現
或
可
預
知

之
問
題
。
但
未
來
在
重
建
的
過
程
中
，
可
能
陸
陸
續
續
還
會
再
出
現
其
他

無
法
預
知
的
困
難
，
必
須
政
府
、
民
間
專
業
團
體
與
災
區
民
眾
共
同
努
力

解
決
。
期
盼
在
各
界
持
續
的
同
心
協
力
下
，
能
早
日
協
助
災
區
民
意
重
建

溫
馨
美
麗
的
家
園
。

(
本
文
作
者
現
任
內
政
部
營
建
署
科
長
)

參
考
文
獻

.. 

行
政
院
經
建
會
災
後
重
建
計
畫
工
作
綱
領
八
十
八
年
十
一
月

內
政
部
營
建
署
市
鄉
規
劃
局

近
車
籠
埔
斷
層
線
地
區
禁
限
建
內
容
解
說

八
十
九
年
元
月

總
統
府
公
報
九
二
一
震
災
重
建
暫
行
條
例
八
十
九
年
二
月
三
日
第
陸
參

貳
貳
號
公
報

行
政
院
災
後
重
建
推
動
委
員
會
營
建
組
九
二

一
災
後
住
宅
重
建
輔
導
方
案

八
十
九
年
二
月

內
政
部
九
二

一
震
災
重
建
暫
行
條
例
第
+
三
條
第
二
項
第
三
款
規
定
合
法

建
築
物
重
建
時
原
建
築
基
地
板
面
積
及
樓
地
板
面
積
認
定
要
點
八
十

九
年
三
月
二
十
九
日
台
八
九
內
營
字
第
八
九
八
二
八
八
九
號
函

內
政
部
九
一
二
震
災
災
區
建
築
管
理
簡
化
規
定
八
十
九
年
三
月

內
政
部
九
一
三
大
地
震
災
區
個
別
建
築
物
重
建
規
劃
設
計
費
獎
勵
要
點
八

十
九
年
四
月
一
日
台
八
九
內
營
字
第
八
九
八
二
九
三
三
號
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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